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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采砂许可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和代码

河道采砂许可 代码：1018100015181828。
二、受理范围

在红塔区区域内，红塔区水利局审批权限内，依法需要办理河道采砂许可的生产建设单位。

三、办理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 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影响河势稳定或者危及堤防安全的，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划定禁采区和规定禁采期，并予以公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第二十五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

　　（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3. 《云南省防洪条例》第十二条： 在河道、湖泊的管理范围内禁止采石、爆破、取土、打井，禁止倾倒垃圾、砂石以及其他危害堤防安全和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确需采砂、淘金、钻探、存放物料、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必须报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有关部门管理职责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审批。
4、《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玉政发[2014]157号）附件2第2项：“实施机关：市水利局，项目名称：省管河道采砂审批，处理决定：下放，备注：下放县区水利部门。”

四、实施机关

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

五、审批条件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符合国家行业河道采砂技术规范标准，给予审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完整，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或者不符合国家行业河道采砂技术规范标准，将不予审批。

六、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万商汇17幢。

交通方式：市内可乘13路、18路公交车。

七、申请材料  表1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其他要求

	1
	行政许可申请书（见附件2）
	■原件

□复印件
	3份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2
	河道采砂报批申报表（见附件3）
	■原件

□复印件
	3份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3
	公开招、拍、挂竞争取得成交确认书及相关资料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

	4
	河道采砂报告书或报告表（送审稿）
	■原件

■复印件
	5份
	
	内容完整齐全，编写符合相关规范、标准。


另外还要按照规定提交采砂履约保证金、按期缴纳河道砂石费。

八、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内）。

九、审批收费及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7-2013985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十一、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地址：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万商汇17幢）。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法定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二）受理

1.受理决定

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文字清晰、符合法定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予以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留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另一份送红塔区水利局存档。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

a）该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b）该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请向其他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c）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符合不予受理条件的。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

需要进行技术审查（专家评审）的项目要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告知书》，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

2.组织评审
专家评审由红塔区水利局组织实施。
3.审批发证
红塔区水利局在5个工作日内对河道采砂进行审批（不含专家评审时间）,予以审批的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审批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拨打电话：0877-2022759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证件为：河道采砂许可决定书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审批结果将进行公开，公开网址为：http://xxgk.yuxi.gov.cn/htqzfxxgk/
十二、申请人权利

（一）投诉

窗口投诉：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投诉中心。
电话投诉：0877—2027948。
信函投诉：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凤凰路52号），邮政编码：653100。

（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60日（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或玉溪市水利局；地点：红塔区人民政府（东风南路6号）、市水利局（白龙路金家边小学和玉溪市卫生监督局新楼背后）；联系电话：红塔区人民政府0877—2022901、市水利局0877—2037427。

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地点：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棋阳路）；联系电话：0877—2614316。

十三、申请人义务

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和准确。 
十四、相关文书、表单

相关文书及表单可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 件：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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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1、个人申请，乡镇、村级组织意见。


2、河道采砂许可申请书及《河道采砂报告》中应明确采砂地点、范围、量、强度、时间、挖深度作业方式、所采砂料、废料堆放位置。





通过评审的，生产建设单位按照专家评审意见对采砂方案作出修改完善





未通过评审的退件通知申请人





审  查


红塔区水利局组织专家现场审查，技术初审、提出意见





受  理


红塔区水利局验证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合法，材料齐全合法的发出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不符合要求，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退回申请人补正，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生产建设单位向红塔区水利局提出报告书（报批稿）或表。


申请材料：采砂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或采砂方案报告表





批  复


红塔区水利局在法定时限内对采砂方案作出审批。


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送  达


红塔区水利局送达采砂行政许可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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